
111 學年度第 1學期 與師長有約-【日間部】班級幹部座談會 

會中建議事項 
座談會時間:111.11.30 

序 建議事項 

改
善
地
點 

提
問
系
所 

提
問
班
級 

權
責
單
位 

具體改進方案 

完
成
期
限 

1.  

有關服務學習時數，民生學

院九系服務活動能不能納入

在畢業門檻的服務學習的時

數裡面 

 

老
福
系 

四
年
乙
班 

服
務
學
習
中
心 

服務學習組代表當日已對提問同學

以及全體與會同學說明。服務學習

時數採計已經有增列深耕計畫的社

會責任服務活動，以及弘愛志工隊

服務的時數，各 6 小時，名單由系

統一送至學務處或社會責任辦公室

審核後再轉至服務學習組。建議同

學可詢問活動規劃老師或系辦公

室，了解活動屬性。 

無 

2.  

校園的電視牆能不能放各社

團或學校各處室的影片來做

宣達事情 

 

老
福
系 

四
年
乙
班 

圖
資
處 

1.學生或社團申請流程如下﹕ 

(1)學生或社團至電子表單簽核

系統課指組線上填寫「弘光科

技大學電視廣播系統託播申

請表」及繳交影片。 

(2)課指組將線上申請單及影片

送至公關行銷組審核。 

(3)通過審核後交由圖資處協助

排程播放。 

2.教學及行政處室申請流程如下﹕ 

(1)至電子表單簽核系統圖資處線

上填寫「弘光科技大學電視廣

播系統託播申請表」及繳交影

片。 

(2)公關行銷組審核後，請圖資處

協助排程播放。 

111/12/

31 



序 建議事項 

改
善
地
點 

提
問
系
所 

提
問
班
級 

權
責
單
位 

具體改進方案 

完
成
期
限 

3.  

課程教學所使用的程式與大

多數學生所使用的手機

(Apple)不能相容，建請學

校調整課程使用程式或是提

出解決方案 

應
用
程
式
設
計
課
程 

護
理
系 

二
年
甲
班 

圖
資
處 

感謝您的建議! 

1.教務處於 111/12/15 已召開「應用

程式設計」課程討論會議，邀請通識

中心主任、資訊學門召集人、教發中

心開會研議。 

2.會議決議請通識中心與資訊學門

召集人協助了解並研議後續解決方

案 。 以 協 助 APP Inventor 與

ios(apple 手機)不相容所造成之學

習困擾之問題。 

無 

4.  

與師長有約會議中各班提出

的問題及校方回覆可公告給

沒有提問題的班級做相關作

業參考。 

 
食
科
系 

二
年
甲
班 

學
務
處 

會前建議事項及回覆說明已公告於

校內最新公告及生活暨住宿輔導組

網站上(網址：

https://ssur.cc/aYez9RH8S)，供

同學上網站上下載瀏覽。 

111/11

/30 



5.  

停車場車道太小建議人車分

道、P14 停車場交管人員增

加時數，不僅限於放學時

段。 

學
校
停
車
場 

護
理
系 

二
年
丙
班 

總
務
處
、
學
務
處 

總務處 

1.學校建置 P14 停車場時，為提供

師生合適之機車停車位，在法令

規定、動線等多方考量後，規劃停

車場為單向通行、人車共用。 

2.停車場限速 20 公里，道路寬度至

少 190 公分以上，足夠人車共行；

並在主要人車交會點劃設人行專

用道且裝設欄杆，以避免行人跨

越人行道至車道造成危險。 

3.道路行駛及停車場使用之安全與

秩序需要同學們共同自治與維

護。提醒同學騎車勿超速，走路勿

並行，請遵守速限及依指引方向

行駛。將持續於自治幹部會議中

加強宣導並請學務處校安中心加

強宣導，亦請同學配合遵守道路

交通規則相關規範。 

4.沙鹿區部分為斜坡道路，本校位

於臺灣大道旁，大眾交通工具非

常便捷，基於行車安全，鼓勵同學

善用大眾交通工具。如有相關問

題或建議，請撥校內分機 9反映，

本處將盡速派員了解。 

校安室 

1.學校為使放學車流量重點時段之

安全，於 P14 停車場出口由交通

服務隊協助執勤，其時段為

16:30~17:00 及 21:10~21:40，管

制機車駛離顛峰時段之交管工

作，確保同學行的安全，礙於經費

及人力資源，無法全天候管控工

作。 

提請同學於非重點交通巔峰時段，

騎乘機車駛離本校停車場出口時，

遵守《道路交通安全規則》，養成守

法觀念，先停車確認晉文路 301 巷

左右無來車，再起步駛離，以確保

自身安全。 

無 


